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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回答下列問題：（25 分） 
傳統國際法把有關戰爭行為的規範稱為「戰爭法」（jus in bello），但今日學

者著作多以「武裝衝突法」（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或是「國際人道法」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取代「戰爭法」（The Law of War）一詞，為什麼？ 
 1992 年，聯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舉行，發表里約宣言，其中部分內容提

到「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此項責任之內容為何？ 

二、甲國人 A 和 B 分別被派往乙國和丙國。A 的職位是甲國駐乙國大使館政治參事，B
的工作是甲國駐丙國領事館領事。針對下列事件，甲國外交部希望你能依據維也納

外交關係公約和領事關係公約，提供甲國外交部法律意見：（25 分） 
由於甲國高級政府官員涉及國際洗錢，所以乙國法院可能會要求 A 出庭作證；而

丙國法院則要求 B 就甲國國民 D 車禍出庭作證。甲國外交部希望知道 A、B 兩人

刑事管轄豁免的區別？以及 A、B 是否需要出庭作證？ 
乙國指控 A 與另一名甲國人 C 在乙國境內從事間諜活動，甲國外交部希望知道

「間諜」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以及如果乙國指控屬實，乙國在不違反國際法的條

件下，可以對 A 和 C 採取何種處罰或作為？ 

三、甲、乙兩國關係一向不睦，近日由於領土爭議問題，甲國學生包圍了乙國駐甲國大

使館，三天後，學生衝進大使館並占領大使館，還把館內乙國人員劫持做為人質，

甲國政府大加讚揚學生的愛國行為，並鼓勵學生繼續堅持，直到乙國屈服為止，學

生因此連續占領大使館長達半年。乙國政府表示抗議，甲國表示政府不需要為學生

個人行為負責。 
請依據國際法委員會 2001 年的「國家對國際不法行為的責任條款草案」（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和參考國際法

院在「美國在德黑蘭外交領事人員案」（Case Concerning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中的見解，回答下列問題：（25 分） 
在何種情況下，一個國家的行為會構成「國際不法行為」（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甲國是否要負國際責任？理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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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07 年甲國經濟部長到乙國參觀後，在乙國 A 公司總部簽了一個契約，購買特殊

配方之強化水泥，以興建機場，並由甲國中央銀行開付信用狀。A 公司開始運送水

泥到甲國，甲國也依約定期付款。但是 2008 年金融危機，甲國外匯枯竭，當年 12
月全國大選結果，新的政黨上台，新政府立刻通知 A 公司其不再付款，並要求解除

契約。A 公司不同意，並在乙國法院控告甲國違約。甲國政府委託律師出庭，說明

依據「公認的國際法原則，甲國有權享有國家豁免」後，即不再出庭。A 公司則在

法庭主張，甲國既然委託律師出庭，就是默示放棄管轄豁免，而且就算甲沒有默示

放棄豁免，依據現代國際法限制豁免論和參考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的內容，甲國依

舊不能享有國家豁免。（25 分） 
請依據 2004 年 12 月 2 日聯合國大會通過的「聯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

說明明示和默示放棄豁免的情形，以及有關 A 公司指稱有關甲國放棄豁免的主張

是否有理。 
請說明現代國際法限制豁免論，並依據該理論和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判斷 A 公司

主張，即「甲國縱然沒有默示放棄豁免，但是依據現代國際法限制豁免論和參考美

國外國主權豁免法的內容，依舊不能豁免乙國法院管轄」，是否合理？ 


